湘潭县公安局2018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单位名称
	湘潭县公安局

	年度预算金额
	11850.3元

	主管部门
	湘潭县人民政府

	单位基本职能
	1、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关于公安警务工作的方针、政策、法规、规章，分析研究全县的社会治安状况，组织、指导全县公安警务工作。管理县级公安机关110报警指挥系统，处理110报警、群众求助和监督电话，对紧急治安事件重大紧急情况，实施统一指挥调度。

2、加强全县公安民警的教育和管理，制定全县公安民警培训、教育及公安宣传的计划和措施，检查监督落实情况。

3、制定全县公安队伍监督管理工作规章制度，分析队伍状况，实施警务督察；加强对全县公安民警的监督。

4、负责全县公安装备和经费等警务保障工作。

5、对被判处管制、拘役、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和监外执行的罪犯执行刑罚；对被宣告缓刑、假释的罪犯实行监督、考查；参与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组织的社区矫正工作；向全县人民群众进行安全防范和遵守法律、法规公共秩序的宣传工作。

6、掌握影响稳定、危害国内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情报信息，分析形势，为县委、县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决策及时提供信息和依据。负责对全县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监察和管理。

7、组织侦破刑事案件、经济案件、毒品案件，依法打击各类犯罪分子，承担县禁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8、负责组织、指导全县的治安巡逻防控工作，对全县治安实施动态管理。对法律、法规规定的场所、特种行业、枪支弹药、危爆物品进行治安管理，依法查处各类治安案件。依法对集会、游行、示威活动和大型群体性活动进行管理。指导、监督全县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重点建设工程的安全保卫工作，指导治安保卫委员会等群众性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和队伍建设。负责对全县保安服务公司、内部保安组织、保安培训机构的监督管理。组织实施全县范围内的安全保卫工作。

9、依法管理户籍、居民身份证，受理、审核公民出国境申请；受理、审核境外人员签证、证件申请；处理国籍事务；收集、处理出入境情报信息；查处出入境违法活动；负责对派出所境外人员管理工作的业务指导；指导宾馆、饭店做好境外人员住宿登记工作。

10、依法管理全县道路交通安全、车辆和驾驶员、处理交通事故，维护全县的道路交通秩序。

11、负责看守所、行政拘留所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12、组织实施消防工作，实行消防监督。

13、依法开展信息网络安全监督管理、互联网信息监控和舆情导控、网上重点人员管控、网络违法犯罪案件侦查。

14、承办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评价结果
	优

	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一、湘潭县公安局2018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

2018年湘潭县公安局财政拨款收入13270万元，其他收入154万元；基本支出9133万元，项目支出3678万元，总计支出12811万元。

二、关于湘潭县公安局2018年度收入情况

2018年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收入4404万元，公共安全支出收入8940万元，公安类支出收入8932万元，司法支出收入8万元，抚恤支出收入81万元。

三、关于湘潭县公安局2018年度支出情况

2018年全年支出1281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404万元，占全年支出34%；

公安类支出占比65%：包括行政运行2523万元，一般行政管理事务3337万元，治安管理50万元，国内安全保卫33万元，刑事侦查88万元，出入境管理28万元，行动技术管理45万元，禁毒管理61万元，居民身份证管理28万元，其他公安支出2126万元。

司法类及抚恤金支出占比1%，司法支出8万元，抚恤支出81万元。

四、 “三公”经费预算及执行情况
“三公”经费支出年初预算72万元，实际支出27万元，使用率37.5%，我单位严格规范公务接待管理，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格执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相关规定，严控“三公”经费支出。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目标一：全力打好“四大保卫战”，确保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2018年，湘潭县公安局积极运用风控系统落实管控措施，收集掌握各类情报信息380条，成功预警并处置涉稳事件72起，稳控涉稳群体16个。查处诽谤国家领导人行政案件1起、涉邪教案件5起，捣毁制作“法轮功”反宣品地下窝点1个，公安部交办的4个维稳专案取得阶段性成果，“1030”专案工作受到省厅通报表扬。组建成立反恐怖大队，先后组织开展实战演练97次，有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64起。
目标二：推进合成作战，完善“打防管控”一体化格局。
大力推进“依法治访”，成立信访中队，查办扰乱信访秩序案件17起，打击处理19人，各类纠纷调解成功率达87%。强化对易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治安重点人员、关注对象的日常排查管控；强化全县涉众型经济犯罪、传销等违法犯罪情报信息的收集研判、源头防控，协助湖北警方抓获“湖南女大学生林华蓉陷传销溺亡案”的2名命案逃犯，并成功破获李某成等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获得省厅贺电表扬。
目标三：创新驱动提升警务质效。
全面落实安全监管措施，设立湘潭县汽车站警务室，督促长途客运购票实名登记制落地；加强寄递物流、旅馆等行业场所管控，建成社区微型消防站3个，全年火灾起数同比下降22.6%；围绕“创文”“创卫”大力开展交通整治行动，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21万余起，行政拘留206人，全县交通事故伤亡人数同比下降9%，1023台黄标车全部淘汰报废。积极开展监所安全隐患排查、在押人员管理、案件深挖等工作，确保了安全无事故。
目标四：提升警务效能。

2018年湘潭县公安局应急联动指挥中心建设有序开展。将中心与110指挥中心大厅同步设计、建设，并配套建设应急联动会商室和联勤指挥室，整合110平台、12345热线平台和应急联动平台，推动应急联动指挥体系向县、乡两级延伸，县应急联动指挥中心进入实体化运作。在勤务模式上求突破，“4+X”警务机制改革实体运作。围绕情报、指挥、侦查、防范、应急、执法等重要环节，建立指挥情报、侦查实战、治安防控、新闻舆情四个中心，并根据自身实际建设“执法监管”“便民服务”和“警营文化”三个X中心。2018年我单位建设高规格中心机房，全面实现外部网与公安网安全接入，为确保“智慧莲乡”数据归集到公安数据库，实现数据互通、系统互通提供了坚实支撑；“平安城市”四期建设超额完成任务，已建成的视频监控联网率、正常运行率均在95%以上。
目标五：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2018年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随岗训练常态化制度化，公安民警政治素质良好、业务能力提升，被评为全市公安机关“能力建设年”先进集体。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开展队伍问题大排查、大摸底、大帮扶，民警作风进一步好转，查处违纪案件1案1人，民警违纪率同比下降200%。
2018年，全县公安机关在县委县政府及市局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凝心聚力，忠诚履职，呈现出“公安基层基础夯实可靠、侦破打击精准有力、社会管控周密有效、执法作为规范理性、莲乡警队正规自信”的良好局面，取得了“四升四降”的好成绩（即打击质效、治理水平、执法质量、群众满意度上升，刑事发案、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涉法涉诉信访、民警队伍违纪下降），有力地保障了全县政治大局稳定和社会治安平稳，在全市县级公安机关绩效考核中排名第一，实现了“领跑全市”的工作目标。县公安局获评“全省优秀公安局”、全省公安机关执法示范单位、“全市公安机关十九大安保维稳先进集体”；经侦、治安、人口等工作取得骄人成绩，相关业务大队分别荣获公安部“打击整治假币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成绩突出集体”、全省“收缴枪爆物品专项整治行动成绩突出集体”、全省公安机关深入推进户口登记管理清理整顿工作成绩突出集体等各级荣誉。

	存在的问题
	一、预算绩效指标和目标值设定不够科学
我局在年初制定预算绩效目标时，难以准确的预计全年的工作完成情况，绩效目标设置不够科学，目标值设置偏低，具体情况如下:

1、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达到1起，实际完成4起。主要原因是新型犯罪成本低，覆盖地区广，较隐蔽，导致不法分子此消彼长。

2、全年民警培训人数达到500人次。培训合格率达98%以上，全年实际完成600人次，培训合格率达100%。主要原因是新形势下对民警素质及执法办案水平要求越来越高，需要进行更多的业务指导与培训。

二、固定资产管理有待加强。我局通过组织开展国定资产清查发现，固定资产台账未及时与账面资产金额对账，且未与实物进行清点，导致多年来资产台账与账面资产金额存在差异，固定资产管理有待加强。

	改进措施
	一、预算绩效方面

1、加强岗位实务学习与培训工作。加强新政策新规定等业务学习培训，让财务人员通过学习能够准确地根据年度内单位可预见的工作任务细化预算目标，科学合理地编制部门预算。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及时了解预算执行差异，合理调整、纠正预算执行偏差，财务人员应根据实际情况，定期做好预算执行分析，掌握预算执行进度，及时找出预算实际执行情况与预算目标之间存在的差距，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

2、2019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已在稳步进行中，将认真改进2018年度评价工作中的不足，更加科学合理实用地做好预算管理绩效评价各项工作，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3、及时做好每个项目资料收集工作，请各项目负责部门配合做好项目目标申报，项目实施方案，资金支付方案等，严格按质按量完成每一个项目任务，更有效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
4、把绩效评价作为我局各级各部门的日常性工作，建立绩效评价管理工作考核的长效机制。

二、固定资产方面
1、规范账务处理，提高财务信息质量。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行政单位会计制度》、《行政单位财务规则》等规定执行财务核算，并结合实际情况，完整、准确地披露相关信息，尽可能地做到决算与预算相衔接。
2、加强资产入口管理，实现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严格按照规定加强固定资产的采购，及时登记、更新台账，加强资产卡片管理，年终前应对各类实物资产进行全面盘点，确保账账、账实相符，确保固定资产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